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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股东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基本内涵之一。但在公司设立时如果存

在股东虚假出资的 ,就要区分虚假出资是否导致公司设立无效的不同情况 ,来判断股东(发起

人)是否需要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以及责任的范围。公司设立时出资不足 、但达到法定资本最

低限额的 ,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民事责任与公司与债权人的民事责任是一种不真正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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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我国有关虚假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民事责任的司法解释规定 ,开办单位未缴纳注册资本或

者缴纳的注册资本达不到法定最低注册资本 ,或不符合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 ,设立无效 ,应撤销企业法

人登记 ,自始否定其独立人格 ,被开办企业的民事责任由开办单位承担。倘若被开办企业设立时注册资

本虽未缴足 ,但已达到了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要求并符合其他法人条件的 ,承认其法人人格 ,不过

开办单位应当在未缴足的注册资本范围内对被开办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

此前 ,我国司法实践的态度是 ,只要没有足额出资 ,不论出资有否达到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开办

单位都只在注册资金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 ,而不会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 。如有关规定不区分

开办单位出资不足时是否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是否具备了法人资格等不同情况 ,一刀切地规定开办

单位只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 ,这无疑就是一种倒退。因此 ,有必要对此做一

研究和探讨。

首先 ,关于发起人因虚假出资达不到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而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法

律依据问题 ,笔者认为 ,发起人为了成立公司所达成的协议 ,从性质上讲属于民事合伙合同 ,因而发起人

之间是一种合伙关系。设立中的公司与设立后的公司其实是一体的 ,公司成立后 ,由于设立公司而产生

的债务归公司承担 ,发起人没有责任 。但当公司不能依法成立时 ,对于因设立活动以及“公司”活动所产

生的债务准用合伙有关规定 ,即由发起人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

第二 ,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应当和虚假出资的股东在出资差额范围内对公司债权人应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其理由是:股东之间合股设立公司 ,各股东之间就出资实际上产生一种保证法律关系 ,如果

某一股东未能足额出资 ,那么其他股东就负有连带出资的保证责任 。这一点由《公司法》第 28条可以得

到体现 。该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 ,发现作为出资的实物 、工业产权 、非专利技术 、土地使用权的

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 ,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交其差额 ,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

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既然股东之间就出资存在保证责任 ,则虚假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民事责任 ,其

他股东亦负有清偿责任 ,这种连带清偿责任实质上也是一种保证责任 ,一种法定的保证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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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公司设立时属于出资虚假设立的 ,其股东在出资差额范围内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理

论依据应是第三人侵害债权 。传统的合同法理论认为 ,合同的相对性是契约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 ,其基

本含义是:只有合同当事人才享有合同权利 ,也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负担相应的合同义务 。但是 ,随着社

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 ,这一原则已经逐渐被突破 ,而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确立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

人侵害债权制度首先起源于英国法 ,起初以有主仆或其他人身关系等为其主要适用类型 ,后来进一步扩

张适用于侵害所有类型合同的行为上 。大陆法系由于一贯坚持债的相对性原则 ,往往认为第三人不承

担侵害合同债权的赔偿责任 ,但现在都改变了看法。如德国 、法国 、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等 ,虽然在理论

上仍有不同见解 ,但在实务中对第三人侵害债权均持肯定态度[ 1]
(第 32-33页)。

在我国 ,普遍认为 ,债权应被视为与物权 、人格权等其它民事权利一样 ,属于法律保护之列 ,具有不

可侵性。合同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任何第三人都负有尊重债权的义务 。第三人一旦为不法侵害 ,其与债

权人之间便形成了事实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关系 ,第三人应负侵权责任 。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 , 《合

同法(全民讨论稿)》第 125条曾规定:“第三人明知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采用不正当手段 ,故意

阻碍债务人履行义务 ,侵害债权人权利的 ,应当向债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条规定的就是第三人侵

害债权 ,可惜最后通过的《合同法》把这一规定删掉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法律制度在

我国法律上无迹可寻 、在司法实践中被弃之如敝履。现行《合同法》第 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 ,损害

国家 、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 、第三人” ,这其中就包含了

第三人侵害债权的一些因素 。《民法通则》第 106条第二款规定“公民 、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 、集体

的财产 ,侵害他人财产的 、人身的权利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此所谓“财产权利” ,可理解为包括了基于债

权的行使而可预期得到的将来财产利益 ,该条规定直接地为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适用提供了法律根

据 。最高人民法院 1998年 6月 26日颁发的《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应如何承担责任

问题的批复》中 ,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验资证明而造成合同债权人的债权受损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

责任予以确认 ,直接确立了第三人侵害合法债权而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司法规范[ 1]
(第 32-33 页)。

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具体形态千差万别 ,依侵权行为是否直接指向债权将其分为直接侵害和间接侵

害两大类。从理论上说 ,第三人侵害债权 ,一方面法律上对其行为应当予以谴责和否定 ,且债权人由于

其行为而受损 ,亦理应得到补偿 ,另一方面由于债权存在不像物权 、人身权那样具有社会公示性 ,债权受

损害也不具有直接性 ,若凡侵害债权均得成立侵权 ,则行为人动辄得咎 ,社会经济活动及竞争秩序实难

维持 。确立侵害债权之侵权行为要件 ,应当考虑这两个方面的利益孰重孰轻并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这

个考虑出发 ,并借鉴国外判例学说的见解 ,我国有学者提出 ,直接侵害债权可归入一般侵权行为 ,其责任

要件与一般侵权行为没有区别 ,而间接侵害债权则应划属特殊侵权行为 ,其责任要件应当包括以下内

容:(1)主观上以故意为必要 ,仅过失侵害债权不构成侵权;(2)致债权人有效存在的债权以损害 ,无效债

权不能成为损害客体;(3)侵权行为客观上具有不法性;(4)侵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无

因果关系 ,无侵权责任
[ 2]
(第 59-78页)。

依据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原理 ,股东虚假出资而应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的民事责任 ,属于第三人间接侵

害债权中的实体侵害 ,即侵害债务人财产致其客观上不能履行债务 。其构成如下分析:

1.虚假出资的股东对侵害债权具有主观故意。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自己的行为的结果 ,仍然希望

它发生或放任其发生的心理状态 。虚假出资的股东的主观故意体现在他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他

人债权的结果而追求或放任了这种结果的发生 。从故意的认识因素看 ,该股东是明知他人债权的存在

的 ,虽然虚假出资时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可能尚未形成 ,但可以推定股东对公司与公司债

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能够进行合理的 、概括性的(而不是具体的)预见 ,这种情况下仍可以认为股东

对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是明知的。

2.股东虚假出资的行为具有不法性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股东向公司足额缴纳出资 ,是一种法定

的绝对的义务 。法律规定这种义务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保护公司的利益 ,另一方面也在于保护公司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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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利益 ,因为公司是以其注册资本作为其债务的最一般担保的。

3.股东虚假出资与债权损害的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公司债权人在公司无足够财产清偿债务时

才被允许追究虚假出资的股东的责任 ,注册资金是公司资产的构成之一 ,股东虚假出资虽然不一定是造

成公司无足够清偿债务的财产的惟一原因或主要原因 ,但必定是其原因之一 ,因此 ,股东虚假出资与公

司债权人的债权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有学者提出 , “虚假出资的股东应当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债务清偿责任 。法理依据在于《合同法》

规定的债权人的撤销权(笔者注:从其下面论述推知 ,此处“撤销权”应为“代位权”之笔误)。在公司的债

权人面前 ,公司为债务人 ,虚假出资的股东为债务人的债务人。倘若公司缺乏债务清偿能力 ,又怠于对

虚假出资的股东主张《公司法》第 28条规定的债权 ,公司的债权人可以将虚假出资的股东列为共同被

告 ,请求其在出资不足的金额及其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范围内连带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3](第 213 页)笔

者对其代位权理论是不认同的。该说关于“虚假出资的股东为债务人的债务人”的前提值得推敲 。股东

未能在公司设立时缴足注册资本的 ,对公司而言违反了出资义务 ,如果股东向公司补足其实际出资额与

注册资本额之间的差额的 ,实质上仍属于出资义务。这种出资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 ,不是一种合同义

务 。而代位权是合同法上的理论和制度 ,是基于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法律关系 ,以及债务人与次债务

人的合同关系而成立的 。公司和虚假出资股东之间不是合同关系 ,因此不能适用代位权理论。

其次 ,关于虚假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这种民事责任是一种补充责任还是一种连带责任问题 ,我

国法学理论界有如下几种意见:第一种是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法复[ 1994] 4号文的意见 ,从其规定看 ,股

东对公司债权人的民事责任属于一种补充责任 ,即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 ,股东就不足部分在实

际投入的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承担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 ,股东和公司对公司债权人承担

连债务清偿责任 ,但股东这种连带责任限于其出资不足的金额及其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范围
[ 3]
(第 213

页)。笔者持第三种意见 ,认为这是一种不真正连带责任。

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多数(两个或两个以上)债务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偶然产生的同一内容的

给付 ,各负全部履行之义务 ,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均归于消灭的债务。不真正连带债务

属于广义的请求权竞合的一种 ,与狭义的请求权竞合不同。狭义的请求权竞合指同一债权人与债务人

之间对同一法律后果享有数个请求权 ,《合同法》第 122条规定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就属于狭

义的请求权竞合的情形 。不真正连带债务也不同于广义请求权竞合中的请求权聚合。请求权聚合指同

一法律事实同时符合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因而产生两个以上的请求权 ,但请求权的目的及

主体并非同一 ,亦即不同的权利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对同一债务人享有不同的请求权。

不真正连带债务与连带债务有诸多类似之处。例如 ,债务人均为多数;给付内容相同;各债务人均

负全部给付义务 ,因一人的给付而使全体债务归于消灭。但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区别:(1)产生原因不同 。

连带债务通常具有共同的产生原因 ,如基于合同约定或共同侵权行为;不真正连带债务必须具有不同的

发生原因 ,即各个债务必须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而产生 ,即使基于同类事实(如均基于违反合同),也不

能是同一事实 。(2)目的不同 。连带债务具有共同目的 ,各债务人在主观上相互联系;不真正连带债务

没有共同目的 ,各债务人对债务的发生也无主观联系 ,债务产生后尽管一人履行可使全体债务消灭 ,但

这只不过是债权在客观上得到满足 ,为维护公平及不使债权人获取额外利益才使其他债务同归消灭 ,而

不是各债务具有共同目的。(3)法律要求不同。连带债务实行法定主义 ,即为限制连带债务的滥用 ,各

国均规定在法有明文规定或当事人有明确约定时才产生连带债务 ,否则不得擅自运用连带债务;而不真

正连带债务既可由法律明文规定而产生 ,在法无明文规定时 ,也可由法院根据不同法律关系的情况酌

定 。(4)连带债务人之间有当然的内部分担关系 ,据此关系存在内部求偿权;不真正连带债务没有内部

分担关系 ,即使发生互相求偿也非基于分担关系 。

综上所述 ,公司设立时出资不足 、但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的 ,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民事责任与公

司与债权人的民事责任是一种不真正连带责任 。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 ,其产生的原因是股东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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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义务。公司对债权人的责任 ,其产生原因可能是违反合同 ,也可能是侵权或其他原因 ,但肯定不是

违反出资义务 。这两种不同原因的责任发生竞合 ,产生不真正连带责任 。公司与股东的责任金额可能

不一致 ,股东就出资差额范围清偿债务的 ,公司这部分的债务就归于消灭;如果公司全部或部分清偿债

务(指部分清偿金额大于股东出资差额的),股东对债权人的责任也就归于消灭或部分归于消灭。股东

清偿债务的 ,无权向公司追偿;公司清偿债务的 ,虽然可以就出资差额向全体股东求偿 ,但其依据是股东

的出资义务 ,而不是股东对公司债务的分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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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hareholders limited liability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connotat ions of contemporary

company law sy stem .However , under such occasion as it did exist shareholders ' defects of capital

contribut ion , distinguishing respective si tuations w hether they can result in invalid establishment of

company is essential , with the aim to judge if shareholders (promo ter)are bound to assume liability and its

scope.This essay mainly researches on theoretical autho rity acco rding to w hich shareholders (promoters)

shall assume civil liability fo r the company ' s creditors , and relation between such liability of the

shareholders and that of the company , when defects arising out of capital cont ribution.

Key words:defects arising out of capi tal cont ribution;creditor;civil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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